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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(二)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該所研究領域眾焦於光電

材料與生醫領域，但教學

領域包含光電材料及元

件、光資訊或影像顯示、

醫學影像及奈米生醫四大

類別，課程特色與研究領

域不盡相符。(第 1 頁) 

 

 

2. 因學生來源多元，該所因

應學生需求進行課程內容

調整，然以光電工程導論

(一) (二)為課名，對研究所

之課程而言較不適宜，且

實際授課內容亦不符合課

程名稱。(第 2 頁) 

 

 

1. 明確之教育目標，並據此訂定學生之核心能

力，相關課程規劃與設計皆以達成此核心能

力為目的。就本所特色而言，自我定位「小

而精」聚焦於前瞻性光電科學與技術以培育

優質的光電科技人才。配合本所既有教師研

究專長已規劃目前光電材料及元件、光資訊

或影像顯示、醫學影像及奈米生醫四大類別

課程。同時，本所教師不僅學有專精且多從

事跨領域研究工作。因此，本所課程特色與

教師研究領域密切相符。 

 

2. 本所光電基礎必修課程為：光電工程導論

（一）、光電工程導論（二）、光電電子學、

光電電磁學課程名稱已參酌其他大學授課

科目(例如：台大、交大、清大與成大等校

系)。 惟因應本所入學新生大多來自私立大

學與科技大學學生，多數並無具備光學相關

知識與背景，因此，授課教師除了簡介光電

工程相關教材內容之外，同時也彈性地加入

較多的光學部分以補足學生在光電基礎知

能與學識，並達到因材施教的學習效果。 

 



 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■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(二)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薄膜實驗室空間狹小，且

其隔間、各項設施原為學

生宿舍，不符實驗室要求;

研究與教學實驗室空間過

小且環安管理不足，例如

欠缺妥善之實驗場所管理

辦法…，學生長期處於危

險實驗場所。(第4頁) 
 

 

 

 

 

 

3. 空間擴增議題於第一週期

系所評鑑時已提出，然該

所空間並未擴增，有違持

續改善之精神。(第5頁) 

 

 

 

1. 本所教研空間係由原學生宿舍改建完成，在

空間與隔間上確有所侷限，近年來經由所內

師生共同努力，在空間的積極運用與實驗室

的管理已逐漸步上軌道。 薄膜實驗室係本

所教學與研究共用實驗場所，每學期皆配有

6-7 名教學助教以協助相關課程教學與實驗

室管理工作，皆依照本校「安全工作守則」

進行實驗室管理與運作，歷年來經本校「環

安衛小組」檢核與監督，並無發生任何意外

事故與環安問題。 鑒於該實驗場所學生使

用頻仍，部份物品或有暫時未能即時歸位與

正確擺放，但絕無使學生長期處於危險之情

況。 

 

3.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與自我品質

改善情形如本次本所系所自我評鑑報告附

件 I 所示(第 1-10 頁)，上一次評鑑相關建議

大多已獲改善。  

 

 



 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 

 

 

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(二)待改善事項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1. 4 位專任教師在 100 年度

指導之碩士生合計僅 11 

人，另 4 名專任教師與 3 

名兼任教師指導學生合計

近 60 人，教師指導學生負

擔不均。(第 8 頁) 

 

 

 

 

1. 100 年度碩士班學生人數為：63 人。4 位專

任教師指導之碩士生合計 11 人，另指導學

生人數較多的 4 位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指

導學生人數應為 38 人，當時尚未確認指導

教授為 14 人。由於指導學生人數之多寡與

個別實驗室規模、教師計畫數量有關與學生

意願等因素有關，故有此指導學生人數差

異。[詳見自我評鑑報告書面審查待釐清問

題附表 4] 

 

 

附表 4 

 

 

 

 

項 

目 

五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(二)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

建議中第三項：「學校宜多

與企業辦理相關實務、實

習及活動，以利學生早日

暸解就業市場動向需求」 

查該所提供之近六年舉辦

國內外研討會及相關活動

一覽表(附件4-2-1)，有少

數活動與企業界相闕，然

業界參與程度仍有待加

強。(第9頁) 

 

 

 

1. 本所為促進師生了解就業市場動向，辦理

94-97 年度「北北區光電暨影像顯示科技人

培計畫-中等教師研習營隊」，會議中安排參

訪不同光電顯示器廠商活動時亦鼓勵本所

有興趣同學一同參與。 本所每年都會舉辦

的學術與技術研討會、工作坊與訓練研習班

以提供國內外學者專家、校內外師生與國內

外廠商研發人員共同參與的學術與技術學

習、交流合作的平台與機會 [詳見本所評鑑

報告附件 4-2-1：光電所近 6 年(95~100 年)

舉辦國內外研討會及相關活動一覽表]。 本

所多位老師與產業界合作執行產學合作計

 

 

附件 4-2-1 

附件 4-1-3 

 



 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 畫，透過執行計畫的執行讓老師們指導的學

生們深刻瞭解產業界的產品開發與技術發

展趨勢，[詳見本所評鑑報告附件 4-1-3：光

電所近 5 年(96～100 年)政府單位暨民間企

業產學研合作計畫一覽表]。為增進本所師

生了解及認識民間企業，且能經由企業活動

上的交流與互動，已於 100 年度辦理本所畢

業生任職單位校園徵才活動(揚明光學股份

有限公司校園深耕活動)。同時，本校每年

皆會辦理多場就業博覽會與師生企業參訪

活動以加強師生與業界之互動與認識。 

 


